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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 

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

 

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本公司或公司）董事会及全 体董事保证

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 其内容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 每股分配比例：公司每股普通股派发人民币 0.20371 元的股息。 

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，具体日 

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。 

 本年度现金分红占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 20%，低于 

30%，主要原因考虑公司所处的行业特点、发展阶段和经营模式，公司日常经营 

周转的资金需求量较大，需要积累适当的留存收益，以解决公司资金需求。 

一、 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

按照中国会计准则，公司 2021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为人民币 17,993,085,059 元。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
公司 2021 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。

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：公司按照不少于当年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

16,465,241,771 元（已扣除永续中期票据利息 1,527,843,288 元）的 20%向全体股

东分配股息，即以 2021 年年末总股本 16,165,711,425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派

发每股人民币 0.20371 元的股息（含税），总计人民币 3,293,117,074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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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%的情况说明 

公司 2021 年度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约为 3,293,117,074 元占本年度归属于

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低于 30%。具体原因说明如下： 

(一) 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

目前公司处于快速发展和战略升级转型期，营业规模逐年扩大，在深化改革、

增强核心竞争力、提高发展质量的道路上逐渐走深、走实，同时基础设施等领域

投资规模相对较高，加大了公司的资金压力。 

(二) 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

公司所处的建筑行业属于充分竞争行业，市场竞争激烈，行业毛利率普遍较

低，资产负债率较高，应收账款和存货金额较大，所属施工项目点多、面广、单

体体量大、生产周期长，用于维持日常经营周转的资金需求量较大。 

(三) 维持现金分红比率 20%的原因 

为抢抓市场机遇，持续深化改革，加大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力度，寻求新的

效益增长点，公司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及收并购业务中需要大量资金投入，因此，

公司拟积累适当的留存收益，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金问题。 

今后，公司仍将保持分红的稳定性，在经营业绩稳步改善、现金流充裕的情

况下，适当提升分红比例。 

三、 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

(一) 董事会会议的召开、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，经全体董事一致

同意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审议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》。 

(二) 独立董事意见 

独立董事经审议认为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政策有利于保证股利分配政策

的连续性和稳定性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及《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

公 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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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监事会意见 

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，全体监事一致同

意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审议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》，认为

该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，符合公司现行的利润分配 政策

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同意将该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31 日 


